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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招生测试有关注意事项

一、需携带的物品
1.身份证原件、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。
2.近期免冠一寸照片4张。
3.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考生患病经历申报表。
4.着运动服、鞋、袜。
5.考生如需携带适量补充体能的饮品或食品，请注意食用时间，如测量血压心率前勿饮用运动功能饮料、剧烈运动前请适量饮食。
二、严禁携带的物品
1.严禁携带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进入测试场地。
2.严禁携带贵重物品进入测试场地，如有丢失、损毁等情况后果自负。
三、其他事项
1.严肃对待《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考生患病经历申报表》。本人作出患病经历及身体健康状况承诺内容，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若存在不实，则视为现场体检结论不合格，取消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投档录取资格、取消入学资格、取消学籍等后果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。
2.评估自身是否适合剧烈运动。考生因身体健康状况不良等自身原因，导致体能测试中出现受伤、致病等一切后果，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3.严格遵守测试纪律。考生要严格遵守测试期间的有关规定，自觉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按照引导提示，自觉排队，保持安静，有序入场、离场。参加体测时，考生要严格按照体能测评场地工作人员要求，做好热身等准备活动，根据身体情况量力而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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